
 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 

強迫入學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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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案 

(當學年度結案之樣態：入學、逾齡、出國

就學、緩讀、非學校型態教育) 

(1)入國小新生: 

六歲應入國民小學之國民，由當地戶政機關於每年五月底前調查造

冊，送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於六月十五日前依學區分發，並由鄉  

(鎮、市、區)公所於七月十五日前按學區通知入學。前項所定之調

查造冊，必要時戶政機關得協調當地國民小學協助辦理。漏列者，

父母或監護人應申請戶政機關補列並送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按學區

分發(造冊:戶政機關；分發:主管教育行政機關；通知:鄉(鎮、市、

區)公所) 

(2)入國中新生: 

國民小學應於每年五月底前，造具當年度畢業生名冊，報請主管教

育行政機關辦理分發，並於七月十五日前按學區通知入國民中學。 

漏列者，父母或監護人應申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分發入學。 

新生未就學 轉出未轉入 

中途輟學 

開學三天內未就學者

由學校報請強迫入學

委員會進行催告通

知。各校查訪至 9月底

仍屬行蹤不明者，於中

輟系統通報協尋。 

轉學生須於三日內向轉入學校報到，轉入

學校二日內回報原轉出學校，原轉出學校

五日內未獲回報者，應會同相關單位人員

進行尋查，並通報強迫入學委員會。轉學

生因不明原因未向轉入學校完成報到手

續者，應通報中輟系統。 

由學校老師會同相關人員進

行家庭訪問，必要時請警

政、民政協助。另報請強迫

入學委員會進行尋查、書面

勸止、限期復學等，並通報

中輟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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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對行蹤不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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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補報到 

學校通知補報到 

是 

經查為戶籍

遷移者，應追

蹤至取得入

學學校之在

學證明；經查

核為暫緩入

學者，亦應取

得鑑輔會之

公文文號。 

否 

行蹤不明者 

 

屬新生未就學者，強迫入學委員

會應會同相關人員(里長、員警、

里幹事、學校老師)進行家庭訪

問、勸導入學及追蹤輔導。 

屬中途輟學、長期缺課或其他原

因失學者，強迫入學委員會應進

行書面勸止、限期復學，並副知

學校及教育行政單位。 

限期入學而未入(復)學者，由學校行文通報強迫入學委員會，強

迫入學委員會開始進行罰鍰，依法處其監護人一百元(新臺幣三

百元)以下罰鍰，並連續罰款至其復學為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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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確認個

為出境狀

態案，並定

期追蹤個

案之出入

境狀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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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委員會 列管會議 

 

針對入學後轉

出個案，應確認

是否屬轉戶籍

不轉學籍之情

況，經查仍在遷

出地原校就讀

者，不強迫進行

轉學。 

長期缺課 

已入學而無故缺課

累計達七日以上之

學生，應由學校請

強迫入學委員會派

員作家庭訪問，並

通報中輟系統。 

經社政機構安置之適齡國

民，由教育局(處)與社會局

(處)合作，逕予分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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